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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城市道路养护与管理的通知

阜政办发〔2012〕9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切实维护城市道路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服务功能，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城市交通安全，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加强城市道路养护与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城市道路养护与管理的总体目标
　　建立与城市道路管理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依“规”管理；强化管理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业务素质好、管理能力强的管理队伍；提高城市道路管理水平，做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二、城市道路养护与管理的责任
　　1．在海州区、细河区、太平区城市区域内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道路，由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负责养护与管理。
　　2．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投资建设的道路，由经济开发区、高新区负责养护与管理。
　　3．市级以上政府投资、相关部门建设的道路，工程竣工后与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签订移交管理协议，按协议约定进行接收和管理。
　　4．城市住宅小区内的道路，由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与管理。
　　5．临街商户自行铺设的人行步道，应交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管理。
　　6．集贸市场停车占用道路的，由市综合执法局会同市交警支队、市住建委审核，报市政府审批同意后，由市综合执法局负责管理。其他临时占道的，由市住建委审批，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负责管理。
　　7．城市道路开设路口的，必须经市交警部门和城市道路管理机构审核，市住建委审批，方可开设。
　　8．挖掘城市主次干道的，由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市交警部门审核，市住建委审批。
　　9．城市桥涵应设置载重限制标志，禁止超限车辆通行，由市交警部门负责管理。
　　10．开发建设单位在开发改造旧城区前，要与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签订协议，共同制定周边街巷路保护和修复办法，并在旧城区改造后接续做好道路修复工作。
　　11．载重车辆在人行步道上通行或停放致使人行道道板毁坏的，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要及时取得相关影像资料等证据，移送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12．经批准挖掘道路的，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应监督挖掘道路的单位，按批准的地域、范围、时间和要求进行施工。工程竣工时，应将回填土层夯实，及时清理余土废料，并由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进行预验收。挖掘道路回填经过一个夏季后，由市城市道路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13．经市城市道路主管部门和市交警部门批准履带车和特殊超限运输车辆在城市道路行驶的，车主应与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签订协议，致使路面及其他设施损坏的，车主应按约定予以修复或赔偿。
　　14．临街单位、商户自行铺装的人行步道，其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应经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审查。人行步道铺装竣工后，由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三、城市道路养护与管理工作保障制度
　　1．建立市城市道路养护与管理的巡查制度。成立市城市道路设施巡查队伍，配备履行该职责必需的设备、设施，及时发现和处理破坏城市道路设施的行为。
　　2．建立城市道路设施责任保险制度。市城市道路管理机构应当为易损和易危及行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城市道路设施办理市政公用设施责任险。
　　3．建立健全市城市道路工程竣工验收制度。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工程和其他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的与市城市道路相连接的道路工程，竣工后，由市城市道路主管部门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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